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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109年7月21日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
政策及法令概論



壹、中央政策

貳、危老條例規定

參、獎勵規定

肆、國有土地參與危老重建

伍、危老重建補助及協助

陸、執行成果及案例分享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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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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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高齡化、建築老化、天然災害及都
市轉型的挑戰

天然災害風險
偏高
• 標準普爾：臺灣被
評估為最有可能因
天災導致主權債信
被降評的第9名。

私有老舊建築
物可能潛在耐
震能力不足
• 88.12.29之前取得使
用執照之老舊建築物
可能存在耐震能力不
足之疑慮。

•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
及補強工作，以公有
建築物先行執行，私
有建築物則依特定、
具高危險疑慮與其他
類型，分階段執行。

老舊建築物數
量眾多
•全國住宅總量屋齡
30年以上老屋約為
384萬戶，20年後
更將高達740萬戶。

•高齡少子女化社會，
對於無障礙居住環
境之需日殷。

永續都市更
新的期待
•永續都市更新係
以社區管理需要
為中心，兼顧現
在與將來，確保
環境、社會與經
濟得以繼續欣欣
向榮。

壹、制定緣起



震
災

921
時間：88年9月21日凌晨1時47分
規模：芮氏規模7.3
震央：日月潭西偏南12.5公里處
機制：車籠埔斷層與大茅埔-雙冬兩斷層相互擠
壓

傷亡： 2,455  人死亡
11,305 人受傷

屋損：38,935 戶全倒
45,320 戶半倒

損失：新臺幣3,600億元
臺北東星大樓

豐原向陽永照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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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
時間：107年2月6日午夜23時50分
規模：芮氏規模6.0
震央：花蓮東北方立霧溪口的海上
機制：板塊發震引發美崙及嶺頂斷層地表破裂
災損：17人死亡、建物倒塌4棟 雲門翠堤大樓



修正耐震
設計

88.12.29
修正
/震區水平加
速度係數

/垂直地震力
劃分(4→2)

/工址加速度
係數

/地盤平均加
速度反應譜

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
及補強方案

修正隔震設計
100.7.1

修正公安申報
強制評估105.2.6

總統公布施行

106.5.10

修正
都市更新條例
10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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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及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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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快篩 耐震評估 補強重建

政府主動篩選
潛在危險疑慮建物

補助耐震評估
強制耐震評估
(公安申報)

階段性補強
危老重建
都市更新

106年

後

耐震評估 補強重建106年

前

補助耐震評估 都市更新



貳、危老條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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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總統府106.5.10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056401號令

制定公布全文13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府107.6.6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060031號令增

訂公布第10條之1條文

總統府109.5.6華總一義字第10900045621號令修正第

3條、第6條及第8條條文



都市計畫

範圍

合法房屋
非古蹟、
歷史建
築



4. 30年、無電梯
初評結果為乙級

5.30年、有電梯、
詳評結果補強不具效益未達

乙級

乙級
(有安全
之虞)

甲級
(尚無疑慮)

初步評
估結果

危

老

貳、危老條例規定



九二一震災張貼紅色或黃色標誌之合法建築物及
高氯離子建築物得適用危老條例申請重建

說明：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九二一地震受災區建築物危險分級評估作業規
定」評估張貼紅色或黃色標誌之合法建築物，以及評估列管之高氯離子建築

物均屬耐震不足，得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請重建。另前

揭列管之合法建築物於本條例施行前已拆除且未完成重建者，亦得依本條例
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重建。

內政部107年03月14日台內營字第1070803405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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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工業區不得適用

說明
一、為避免本條例與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產生政策排擠，並重申杜絕

違規工業住宅政策方向，使本條例正確適用，都市計畫工業區不得依本

條例申請重建。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已受理尚未准駁，或已核准之重建計畫，不

適用本解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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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08年05月31日台內營字第1080808886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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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合法房屋、非古蹟歷建

辦理耐震評估(約1.5萬、2萬)

擬定重建計畫

取得全部土地及合法房屋所有權人
同意

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核准

危老屋重建程序

政府補助
1.2、1.5萬

政府補助
5.5萬

貳、危老條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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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條例規定



Q:重建計畫是否有土地法第34條之1之適用

(106.12.13函釋)

A:
1.本條例第5條規定「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

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

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

同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2.本條例既已明定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應取

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之同意，自依本條例規定辦理，尚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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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條例規定

第三條

 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
辦理。

 適用建築容積獎勵規定時，其面積不得超過第3條第1項之
建築物基地面積，且最高以1,000㎡為限。

 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面積，超過第3條第1項建築
物基地面積部分之土地及建築物，不予減免。

合併鄰地建築§3、§6、§8

資料來源：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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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條例規定

資料來源：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

規定獎勵上限 §6第1項

時程獎勵§6第2項

規模獎勵§6第3項 最高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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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條例規定

時程獎勵與規模獎勵§6

 施行後3年內：時程10%。

 第4年：時程8%+規模2%  

 第5年：時程6%+規模4%     

 第6年：時程4%+規模6%     

 第7年：時程2%+規模8%   

 第8年：時程1%+規模9%

 第9、10年：時程0%+規模10%

時程獎勵 規模獎勵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109年5月



20資料來源：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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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條例規定

第八條

(第1項)減免稅捐對象

 本條例施行後5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

一、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

二、重建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2年。

三、重建前所有權人且為自然人，持有重建後建築物，於前款房

屋稅減半徵收2年期間內未移轉者，得延長房屋稅減半
徵收期間至喪失所有權止，但以10年為限。

重建期間

•免地價稅

重建後2年

•地價稅減半

•房屋稅減半

重建前之合法建物所

有權人未移轉

•延長房屋稅減半10年
(限自然人)

稅捐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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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條例規定

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建蔽率放寬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且不得超
過原建蔽率。

住宅區
其他
分區

建蔽率放寬
建築高度放寬

建築高度放寬

放寬建蔽率及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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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條例規定

各級主管機關得就重建計畫給予補助，

提供重建工程必要融資貸款信用保證：

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
項規定輔導協助，評估其必要資金之取得
有困難者。

二、以自然人為起造人，無營利事業機構協助
取得必要資金，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者。

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後應優
先推動重建之地區。

政府提供貸款信用保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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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為提供參與重建計畫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或起造人籌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重建計畫所需
資金而辦理之放款，得不受銀行法第七十二條之二之
限制。
金融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規定商業銀行辦理前項放
款之最高額度。

排除銀行法72-2條限制§10-1

貳、危老條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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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條例規定

申請重建文件

申辦
文件

申請書

合法建
物證明

其他

重建

計畫

同意書

危老屋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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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條例規定

重建計畫內容

重建計畫範圍 土地使用分區

建築物配置及
設計圖說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及額度

證明文件及
協議書

各縣市政府規定
應載明事項

依法開業
建築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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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條例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受理申請案件日起30日
內完成審核。

 情形特殊者，得延長30日，並以1次為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補正事項一次通知申

請人限期補正，並應於申請人補正後15日內審查完竣；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予以駁回。

審查

30天

延長

30天

補正審查

15天

75天+補

證時間

審查及補正規定



新建建築物起造人應自核准重建之次日起180日內申

請建造執照，屆期未申請者，原核准失其效力。但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延長180日，並
以1次為限。

2828

重建計畫核准後

180日內

未申請
建造執照

主管機關
同意延長

重建計畫
失其效力

申請
建造執照

開工興建

貳、危老條例規定

申請建照時效



建造執照申請案如經駁回且已逾訂者
原核准之重建計畫失其效力

說明
一、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

細則第 7 條規定之立法意旨係為督促新建建築物起造人於一
定期限內確實依核准之重建計畫執行又起造人依建築法令申
請建造執照，倘遭主管建築機關作成駁回之行政處分，其申
請建造執照之處理程序即已終結。

二、新建建築物起造人應自經核准重建計畫之次日起 180 日或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延長期限內申請建造執照。惟建
造執照申請案如經主管建築機關依建築法令審查予以駁回且
已逾本細則第 7 條所訂期限者原核准之重建計畫失其效力。

29

內政部營建署109年4月24日營署更字第108080888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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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造人

 免徵地價稅：起造人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期間後，轉送主管稅捐稽
徵機關依法辦理。

 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起造人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

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辦理。

貳、危老條例規定

稅捐減免申請者



參、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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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容積獎勵項目

参、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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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之原建築容積高於基
準容積者，

 其容積獎勵額度為原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獎勵1.原容積高於基準容積

参、獎勵規定

A
A>1000

危老屋

合併C
C≦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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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之容積獎勵額

度，規定如下：

一、第一款：基準容積百分之十。(危險建物)

二、第二款：基準容積百分之八。(未達最低等級)

三、第三款：基準容積百分之六。(未達一定標準)

 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重建者，其容積獎

勵額度同前項第一款規定。(危險建物已拆除未重建之適用)

獎勵2.危險及老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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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一、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4
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

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
淨寬不得小於2公尺並以淨空設計：基準容

積百分之十。

二、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2
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

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
淨寬不得小於2公尺並以淨空設計：基準容

積百分之八。
2m

4m

2m

2m

都市計畫道路

獎勵3.退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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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建築物耐震設計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一、取得耐震設計標章：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

構安全性能者：

(一) 第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二) 第二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三) 第三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前項各款所定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

獎勵4.耐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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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一、鑽石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黃金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銅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合格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達500平方公尺以上者，不適用前項
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之獎勵額度。

獎勵5.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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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一、鑽石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黃金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銅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合格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達500平方公
尺以上者，不適用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
之獎勵額度。

獎勵6.智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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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一、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基準容積

百分之五。

二、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
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者：

(一) 第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二) 第二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三。

前項各款所定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

獎勵7.無障礙環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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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之公共設施用
地，產權登記為公有者，容積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百分之
五為上限，計算方式如下：

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用地之獎勵容積=公
共設施用地面積Ｘ(公共設施用地之公告土地現值/建築基地之公
告土地現值)Ｘ建築基地之容積率。

前項公共設施用地應先完成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
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之清理，並開闢完成且將土地產權
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後，始得核發使用執
照。

獎勵8.開闢取得公共設施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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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起造人申請第六條至第九條之容積獎勵，應與直轄市、

縣(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耐震標章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通過新建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性能或無障礙環境評估。

 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保證金。

 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二年內，取得標章或通過新建住宅性

能評估，保證金無息退還。

未取得或通過者，不予退還。

協議書及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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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申請第三條至第六條容積獎勵後，未達獎勵上
限者，始得申請第七條至第十條之容積獎勵。

第3-6條
§3原容積高於
基準容積

§4符合危老
§5退縮建築
§6耐震設計

第7-10條
§7綠建築
§8智慧建築
§9無障礙設計
§10協助開闢公

設

條例§ 6上限
1.3倍基準容積
或
1.15倍原容積

優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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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獎勵辦法第12條執行疑義
(106.08.31函釋)

A：

1.本辦法第12條訂定意旨,為規定優先申請本辦法第3條

至第6條之容積獎勵項目,以落實本條例制定政策目標。

故貴府所提,倘有申請人因考量經濟合理性而未依本辦

法第12條規定優先申請第3條至第6條獎勵並逕為申請

第7條至第10條獎勵時,自當不符合本辦法第12條之規

定。

2.倘個案因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或基地條件有特殊

情形致不能(而非不願)優先申請本辦法第3條或第5條

獎勵時,因涉關個案審查執行事項,請本於權責妥處。

解釋函



肆、國有土地參與危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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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第5條第
1項及第27條第1項。

辦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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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協助國有房、地，參與「都市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重建方式

住都中心協助國有土地參與危老重建

國有財產
署、住都
中心受理
國有非公
用土地評
估參與

住都中心
提經董事
會通過

住都中心
以自有資
金價購國
有土地、
參與重建

重建後
分回房地
依政策作
為住宅或
出售



（一）符合危老重建條例第三條之規定。

（二）依危老重建條例申請重建案件範圍內，起造人業取得全體
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

（三）國有合法建物或土地面積超過危老重建案基地範圍內合法
建築物或土地總面積二分之一者，住都中心評估擔任主導
該案相關事宜之可行性。

（四）住都中心評估同意參與時，由國產署(含其分署或辦事處)
出具國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同意參與危老重建案公函予
申請人，並副知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五）完成價購及移轉作業，由住都中心於核准建造執照前，出
具同意書(含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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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都中心協助國有土地參與危老重建



伍、危老重建補助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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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全方位獎補助



結構評估補助—排除條款

獲耐震
補助

限拆建
物

非自然
人

低住宅
使用

都更案
件

已請得
建照

其它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
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
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建築物住宅使用樓
地板面積比例未達
2/3

已獲內政部補助耐震能力
評估項目

已申請報
核都市更
新事業計
畫

建築物所有權人僅
一人且非自然人

已申請建造
執照

結構評估 排除條款

危老全方位獎補助



說明:申請擬具重建計畫補助之文件，應檢附開業建築師開立之統
一發票或收據影本，佐證補助其擬具重建計畫之經費開銷。
另申請人須檢附請撥領據，作為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
重建計畫補助費用之領款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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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具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之重建計畫書等文件
(四) 擬具重建計畫之統一發票或收據影本
(五) 補助重建計畫費用請撥領據
(六)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指定文件。

重建計畫補助55,000元

 經審查通過後，撥付補助經費予申請人。

危老全方位獎補助



 依據及貸款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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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貸款保證

依據
危老條例第10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就提供重建工程必要融資貸款信用保證，提
高金融機構承貸意願，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信保貸
款額度

每戶以新臺幣300萬元為限。

信用保
證專款

1. 本部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提撥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基金專款。

2. 設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信用保證基金，辦理信
用保證代位清償、攤付訴訟、強制執行費用及其他履行
信用保證責任之支出。



信用貸款保證

 信用保證之送保流程

申
請
人

直轄縣市
主管機關

1.提出
申請

2.申請貸款

金融
機構

信保
基金

資格
認定

5.授信

3.申請送保

4.同意保證



信保基金簽約金融機構
第一商業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瑞興商業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板信商業銀行

三信商業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凱基商業銀行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安泰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彰化鹿港 信用 合作社 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台南第三信用 合作社

金門縣 信用 合作社

註：59個簽約金融機構，分支營業單位總計有3,600餘個遍佈全國
53

信用貸款保證



陸、執行成果及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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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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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前建築物現況

重建後建築物模擬示意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段重建計畫案

• 第四種商業區

• 建蔽率60%、容積率630%

• 基地面積360平方公尺

• 6筆土地、8位所有權人

• 申請容獎20%(756%)，實設

690.86%。

• 重建後為25戶電梯大樓

(地上15F,地下3樓)

106年11月28日核定重建計畫，
107年3月20日取得建造執照。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網站



57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網站



58

重建後建築物模擬示意

臺北市北投區溫泉段重建計畫案

• 第三種住宅區、第三之一種住宅

區

• 建蔽率45%、容積率295.44%

• 基地面積1,283.11平方公尺

• 8筆土地

• 申請容獎40%(413.616%)，實

設413.62%。

• 重建後為地上16F，地下4F

107年7月15日核定重建計畫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

重建前建築物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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